P1
年少颷狂「就造」會社悶苦
他得使，視鄙與懷關乏缺年青學失對會社
被們他，緒情洩發來範規會社壞破以得只們
。應因乏缺制體露暴更，後以抓
⊙瞿海源
[bookmark: _GoBack]  從兩三個月前開始，飆車的新聞就不斷：攻擊警局、圍毆、集體凌虐，引起廣大的注意。其實飆車在台灣是一個老問題，在八、九年前，就和大家樂的瘋狂現象成為大眾與媒體的焦點。當時行政院研考會還進行頗具規模的研究，提出長短期的解決方案。在熱頭過後，好像也沒有認真去落實所提的解決方案。
  有一些人認為飆車問題是傳播媒體如法泡製或渲染而成，也有一些人對警力的處置強加批判。這些人似乎多少有一些「飆車有理」的想法。這其實都是値得商榷的。在因果關係上，至少就近日來事實的演變，大體上否定了媒體如法炮製或渲染的說法。至於大部份媒體都將飆車視為社會的病態，甚至大加橽伐，對於警方的強力取締行動也十分支持，顯然飆車本身是無理的。
  旁觀者往往是群眾現象的重要構成要素。正如沒有人去人煙稀少的地方搞遊行示威，也沒有飆車少年會在無人觀看的狀況下自得其樂地狂飆。部分青少年有著狂飆的衝動，也由於處在未成年和成年之間而不時有違規的傾向。在集體鼓動下，就容易形成無禁忌任意胡亂作為的現象。其中，比較暴虐的更傷人甚至殺人。這些青少年到底從何而來，從事集體違規乃至狂暴行為的動機和動力又是甚麼？一般而言，未就學未就業是重要的成分。不過，據警方報導，臺中市被捕青少年中有許多是工廠的年輕人。整個社會以及相關制度似乎都明顯地對未繼續升學的少年缺乏關懷，向來只把這個年輕人口看成有問題，當作社會的亂源之一。在欠缺社會關懷，甚至多少有些鄙視的狀況下，青少年就更容易破壞社會規範以為發洩，或破除社會加諸的挫折而得到快感，或竟只是單純為了讓自己爽一下。
  家庭對於這樣年輕人的異常行為當然是有重大的責任，因為這些青少年都未成年，在行為還需要父母多加教導和深切的關注。台灣人口在一九五〇、六○年代大量增加，尤其是所謂的嬰兒潮，使得做父母的人數也增許多，可是人數雖增多了，品質卻可能下降。因為許多男女實在沒有資格做父母，也無意用心做好為人父母的角色。也因此，他們對自己子女的管教多所不當。
  台灣富裕後對休閒的需求上升了，但在實際上，休閒的資格卻沒有實質的增加。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二年間，根據調查，台灣民眾對休閒生活的滿意程度之下降是所有生活各方面最為嚴重的。青少年的休閒活動資源，尤其是在國中後未再就學的少年們，可能有嚴重匱乏的情形。一些青少年活動中心、公共的文教設施，甚至救國團的活動，都和這些青少年無關。倒是電玩、KTV、機車出遊、飆車和賭博就成為少年所喜愛的活動。
  休閒也是一種現代的生活方式，不只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所演化，也需要經過一定的學習過程，然而，民眾休閒素質低落，乃使得胡亂飆車得現場以熱鬧滾滾，飆得少年和圍觀者都欲罷不能。
  最後，在社會秩序的最後防線上，有關當局一直處於被動，而對立即妨害公共秩序乃至安全的現象無力提出有效的辦法。在處理種種問題上沒有創意，也沒有想像力。在職權範圍之內，警政和其他相關當局就道路設施的規劃做有效的改變，使得飆車可能性降低。在積極方面，讓飆車在特定的場所在安全規範下進行，也是應該考慮的方向。至於事後處理和偏差行為的矯治上，一下子抓進一百多名飆車少年就立即讓少年觀護所窘態畢露，正顯示整個體制力量難以因應社會緊急需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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